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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招生系所資訊 
1. 修業年限 
學士班為 4至 6 年（建築系修業年限為 5-7 年）；碩士班為 1 至 4年；博士班為 2 至 7年。 

2. 招生名額及招收對象 

學位 碩士班 

招生名額 20 名 

秋季班(九月入學) 新生 

※招收對象：來自越南、印尼及馬來西亞，且大學畢業之外國學生。 

3. 招生系所 
 【中文授課】 

 (1) 工學院 College of  Engineering 

系碼 系所 碩士班 E-mail 

370 數位創新與資訊科技產學碩士專班 ● digital@thu.edu.tw 

 

II.申請資格
 

外國學生申請資格係依據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之規定，辦法如經修訂，將以教育部公告為
準，網址：http://www.edu.tw/。 

1. 身分規定 
申請者須符合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第二及第三條所稱外國學生身分。符合下列其一資格

者，方得以外國學生身分申請入學： 

(1) 具外國國籍且未曾具有中華民國國籍，於申請時並不具僑生資格者。 

(2) 申請時兼具中華民國國籍者，但自始未曾在臺設有戶籍，申請時已連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且每曆年

在臺灣停留時間不超過 120日。未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且未於當學年度接受海外聯合招生委員

會分發。 

(3) 申請前曾兼具中華民國國籍，於申請時已不具中華民國國籍者，應自內政部許可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之日起至申請時已滿八年，申請時已連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且每曆年在臺灣停留時間不超過 120

日。未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且未於當學年度接受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分發。 

(4) 具外國國籍，兼具香港或澳門永久居留資格，且未曾在臺設有戶籍，申請時於香港、澳門或海外連

續居留滿六年以上者。 

(5) 曾為大陸地區人民且具外國國籍，且未曾在臺設有戶籍，申請時已連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者。 

(6) 已在我國各大學肆業之外國學生，申請轉學進入本校修讀學士學位，得不受申請時並已連續居留海

外六年之限制。 

註1：依我國【國籍法第二條】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屬中華民國國籍︰ 

(1).出生時父或母為中華民國國民。*民國69年(西元1980年)2月9日(含9日)前出生者，僅以父親為準。 

(2).出生於父或母死亡後，其父或母死亡時為中華民國國民。 

(3).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父母均無可考，或均無國籍者。 

mailto:digital@thu.edu.tw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10001
http://www.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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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歸化者。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規定，於本法修正公布時之未成年人，亦適用之。 

註2：海外係指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 

註3：六年、八年，以擬入學當學期起始日期（秋季班為8月1日，春季班為2月1日）為終日計算之。 

註4：連續居留海外係指每曆年在國內停留期間不超過120日，連續居留海外採計期間之起訖年度非屬

完整曆年(1月1日~12月31日)者，以各該年度之採計計期間內在國內停留期間未逾120日予以認定。

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具相關證明文件者，不在此限；其在國內停留期間，不併入海外居留期間

計算： 

(1).就讀僑務主管機關舉辦之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或教育部認定之技術訓練專班。 

(2).就讀教育部核准得招收外國學生之各大專校院華語文中心，合計未滿2年。 

(3).交換學生，其交換期間合計未滿2年。 

(4).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來臺實習，實習期間合計未滿2年。 

持外交部列為特定國家(https://www.boca.gov.tw/lp-36-1.html)護照之申請生，如經錄取，應依我國簽證

辦理規定，須由錄取之系所老師同意簽署保證書。 

2. 學歷規定 
(1) 須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高中、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請參考教育部網站）。 

(A).具國外高中畢業學歷者，得申請入學本校學士班； 

(B).具學士畢業學歷者，得申請入學本校碩士班； 

(C).具碩士畢業學歷者，得申請入學本校博士班； 

(D).累計修滿學士班2學期，得申請學士班轉學生二年級上學期；累計修滿學士班3學期，得申請學士

班轉學生二年級下學期。入學後依其抵免之學分，得視其抵免學分多寡，申請提高編級。 

(2) 具有教育部「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與我國學制相當之同等學力資格者。 

(3) 持國外或香港、澳門或大陸地區專科以上學校畢(肄)業學歷者，須符合「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

準」第九條之相關規定。 

(4) 因操行成績不及格或因犯刑事案件經判刑確定致遭退學者，不得轉學進入本校就讀。 

註1：應屆畢業生申請時如尚未取得畢業證書，請繳交在校證明書或預計畢業證明書替代，如經錄取，
須於開學註冊時繳驗學歷證件正本，否則註銷其錄取資格。 

註2：因各國學制不同，應屆畢業申請者需確定能於以下指定時間期限內領取正式畢業證書及歷年成
績單，並完成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蓋章程序，方能申請報考。應屆畢業申請國際產業人才教育
專班(新型專班)者：2024年8月31日。 

如違反上述任一條件之申請者，經查證屬實者，撤銷其入學資格、開除學籍或撤銷其本校畢業資格，且
不發給任何學歷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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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語言能力規定 
申請中文授課之系所應有基本華語聽說讀寫能力；申請英語授課之系所應有基本英語聽說讀寫能力。 

  兩者皆須於申請時檢附相關語言能力證明。 

  需檢附語言能力證明如下： 

  (1) 申請全英語授課之學系(程)： 

須繳交相當於CEFR(進階級)B1(含)級以上之國際認證英語能力測驗通過證明；前一學位畢業於全英語

授課之學校或主修英文者可免繳，惟須出具學校證明。 
  (2) 申請中文授課之學系(程)： 

根據台灣教育部的規定，申請人須繳交華語文能力測驗新制(TOCFL)達到基礎級 Level 2(含)級以上或相

當於 CEFR A2)聽、讀 2項皆須達到 A2 級(含)以上(入學第二年須達 B1 級(含)以上水平)。 
註1：各系所可依其專業學習之所需自行增訂語言能力證明，請參考IV.招生系所分則。 

註2：由於臺灣各駐外館辦理申請來臺簽證時會依個案狀況所需，要求境外生檢附語言能力相關證明。

因此，請自行查閱當地臺灣駐外機構之規定，以利完成簽證申請。  

報名資料不全，經通知後未於限期補正者，將視為報名資格不符。 

III.申請流程
1. 簡章公告日期（台灣時間） 

簡章公告日期 2024 年 3 月 29日 

2. 申請方式 
(1). 報名網址：http://exam.thu.edu.tw/。 
(2). 一律採線上報名，於截止日前，將所有相關資料上傳，並完成線上申請，恕不接受紙本資料。 
(3). 報名完成後，系統會自動發送電子郵件。 
注意事項： 
(a). 請牢記您線上報名時所填寫之有效電子郵件，以便之後登入申請系統修改資料、上傳文件以及查
詢資格審查與錄取結果。 

(b).完成線上報名後，請自行下載列印出由系統產生之表單並簽名：申請表、具結書或其他文件。 
(c).請務必於申請期限內完成資料上傳，如延誤時間而致喪失申請權益，其責任概由申請者自行負責。 
報名資料不全，經通知後未於限期補正者，將視為報名資格不符。 

3. 申請費用 
免費。 

4. 上傳審查文件 
請至報名系統【表件上傳】，上傳所有審查文件（限 PDF 檔）。 
(1). 申請文件請參考【應繳文件】與【招生系所分則】。 
(2). 申請文件須以 PDF檔上傳，除了照片可為 JPG 檔。檔案大小以 5MB 為限。每一項目僅可上傳單
一檔案，若有多個檔案請自行合併。 

(3). 於截止日前允許分次上傳及更新檔案，請務必審慎檢視上傳資料正確無誤後，點選"確認送出"鍵
完成申請。報名資格不符規定、表件不全等情形，恕不受理。 

(4). 若作品集超出 5MB，可提供連結網址。請至報名系統【下載專區】下載並填寫「作品集網址上
傳表」。 

http://exam.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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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申請者可隨時登入東海大學報名系統查詢申請狀態（點選【申請狀態查詢】登入您的帳戶）。 
請在 Microsoft Windows或 Android系統中使用 Chrome登入。為了能列印相關文件，開始申請前，

請確認您的瀏覽器允許彈跳式視窗。 
5. 應繳文件 

(1). 學系審查文件：請參閱【IV.招生系所分則】。 

(2). 資格審查文件 
(A). 入學申請表(報名後由系統提供) 

請於報名系統填寫資料後列印，並上傳兩吋彩色正面脫帽半身近照。報名時請務必登錄有效資
料，以免自身權益受損。 

(B). 2吋證件照 
請上傳六個月內 2 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 1張。 

(C). 具結書(報名後由系統提供) 
請自行下載列印，並詳讀具結書內容後簽名。 

(D). 國籍證明文件 
請上傳護照或國籍證明文件，有外僑居留證者，需上傳居留證。 

 申請人若曾具有或目前兼具中華民國國籍，或目前兼具香港或澳門永久居留資格，或曾為大陸
地區人民)，須依其身分狀況上傳：近 6年出入境紀錄、未設中華民國戶籍具結書、喪失中華民
國國籍許可證明書或其他證明文件(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第二條第二項或第三條之規
定)。 

 持外交部列為特定國家護照之申請生，如經錄取，應依我國簽證辦理規定，須由錄取之系所老
師同意簽署保證書。 

(E). 學歷證件 
(a). 畢業證書： 
中、英文以外之語文，應另附駐外館處或登記在案之翻譯社公證之中文或英文譯本。 
(1).申請學士班：高中畢業證書。 
(2).申請碩士班：學士畢業證書。 
(3).申請博士班：碩士畢業證書。 
(4).申請學士班轉學生：由原就讀學校開立之在學證明。 
 應屆畢業生申請時如尚未取得畢業證書，得先繳交由其學校出具之「在學證明書」或「預計
畢業證明書」；如獲錄取，則需於註冊期間繳交經驗證之畢業證書，否則將取消錄取資格。 

(b). 歷年成績單： 
應包含修業起訖年月、分數等級說明，若無，請申請者自行註記在成績單上，中、英文以外之
語文，應另附駐外館處或登記在案之翻譯社公證之中文或英文譯本。 
(1).申請學士班：高中歷年成績單。 
(2).申請碩士班：學士歷年成績單。 
(3).申請博士班：碩士歷年成績單。 
(4).申請學士班轉學生：學士歷年成績單。 

(F). 財力證明： 

申請人需要提交正式的銀行存款明細，帳戶存款金額至少為美金 3,500 元(或新臺幣 100,000元) 以

證明有足夠的資金支付在台灣的學費和生活費用。如果銀行對帳單不是申請人本人的名字，則需

要擔保人所簽發的「財務支持承諾」（完成申請後產生），請選擇以下任一種方式繳交： 
(1).本人：最近三個月內銀行存款證明。  
(2).家人或機構贊助：贊助者最近三個月內銀行存款證明或其他證明文件及財力保證書。 
(3).臺灣獎學金：已獲臺灣獎學金之證明。尚無獲獎證明者，仍需提供存款證明 (不含東海大學獎

學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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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推薦信：請上傳您目前或之前學校教授或公司主管寫的推薦信。 
(1).申請學士班(含轉學生)：至少 1 封。 
(2).申請碩士班：至少 2 封。 
(3).申請博士班：至少 2 封。 

(H). 語文能力證明：請參考【語言能力規定】 

IV.招生系所分則 
 中文授課 

1. 工學院 

學系 專班名稱 專班授課語言 招生學制 

370 
數位創新碩
士學位學程 

數位創新與資訊科技產學
碩士專班 

中文授課 碩士學位 
招生大學畢業生，來
臺就讀研究所後取得
本校碩士學位。 

甄選方式 

第一階段書面資料審查 50% 第二階段面試甄選 50% 

審查文件： 
1. 中文自傳 (300-500 字)。 
2. 中文讀書計畫書。 
3. 華語文能力證明：申請學生需具備華語文能

力測驗(TOCFL)A2級(含)以上之能力。 
4. 每學期成績單： GPA 總平均達 3.00 以上優

先錄取。 
5. 其他有利於證明專業背景與技術能力之文

件。 
專業背景與技術能力： 

申請學生需具備資訊科技領域相關學經歷背
景，或相關證照佐證其技術能力。 

由本系與合作企業共同進行第二階
段面試甄選。 

注意事項： 
1. 根據台灣教育部的規定，申請人必須在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或其他相當的華語能力證書

中達到至少 A2級水平。（入學第二年必須達到至少 B1 級水平）。 
2. 若學生因不可預見的情況中途退出專班，或在畢業後未能履行就業義務，則根據規定需按比例

退還所獲得的獎學金和企業津貼。(可參考獎助學金申請資訊)。 
3. 修業年限：2 年，畢業學分要求為 3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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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學院專班介紹 
 

1. 專班名稱：東海大學 - 數位創新與資訊科技產學碩士專班 

2. 專班特色： 

東海大學為深化與擴大跨界創新與軟體開發人才的培育，以「數位創新碩士學位學程」的發展
特色與豐碩成果作為穩固基石成立新型專班—「數位創新與資訊科技產學碩士專班」。 

本專班延續碩士學程「智慧企業」發展主軸，與雄獅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鼓勵學生發想、
發掘、發明與發揮，進行數位跨界創新。專班學生於碩二期間可至雄獅資訊進行產業實習，以實務
方式增進專業能力，達到理論與實務相結合之功效，為企業培訓未來所需的資訊人才。 

3. 合作企業特色： 
(1) 雄獅資訊成立於 1991 年，為雄獅集團旗下公司之一。 
(2) 以 IT 科技力作為集團後盾，開發並維運雄獅集團相關系統平台。 
(3) 致力於數位創新的跨界整合，滿足企業迎接新時代的資訊化管理需求。 
(4) 服務項目：網站建置與優化/顧客數據平台/旅遊服務機制/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企

業資源規劃系統/資訊人力派駐 
(5) 雄獅集團總公司：位於台北市內湖區/上市興櫃；資本額達 9.3 億台幣/跨足旅遊服務、餐飲休

閒、傳播媒體、交通運輸等多方領域。 
(6) 雄獅資訊官方網站：https://www.liontech.com.tw/zh-tw/index  

4. 課程規劃： 
(A)畢業學分數：共 32學分 

必修：18學分 含替代論文之專業實務報告 6 學分、校外實習占 9學分、用戶體驗設計 3 學分。 

必選修：6學分 (3門課選 2門)，必選修課程請參考 5.課程概覽。 

選修：8 學分 選修課程請參考 5.課程規劃表。 

5. 課程概覽： 

必修/選修 課程名稱 
授課 
時數 

學分數 

必修 

專業實務報告 - 6 

產業實習 
40 小時/週 

(720學時/18週) 
9 

用戶體驗設計 3 3 

必選修 
(3選 2) 

高階資料庫系統 3 3 

行動應用程式開發 3 3 

網路服務技術與應用 3 3 

選修 

大數據與數位創新專題 3 3 

AI 提示工程 3 3 

軟體工程與專案管理 3 3 

生成式 AI應用實務 3 3 

人工智慧與數位創新專題 3 3 

 

https://www.liontech.com.tw/zh-tw/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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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企業職缺需求及職務說明：
※配合企業及所提供的職缺、該職缺所需的職能要求、就業期間：就業義務年限：需達至少 2 年以上。

職務名稱 職務說明 

軟體工程師 

1、協助全集團網站（Web、Mobile）前端網頁架構、後端產銷流程等功
能開發/維運。 

2、協助全集團網站與管理資訊系統之 API 開發、維護與對接。 
3、協助集團內總管、產品、通路、行銷之內部整合性管理資訊系統開

發/維運。 
4、透過學習產業/標準 Know-How、搜集資料、與開發團隊討論，達

成資訊系統解決方案共識，進而打造管理資訊系統。 

資料科學工程師 

1. API 優化、維護和新功能開發。
2. 協助網路爬蟲程式開發與維護。
3. 資料數據 ETL 流程規劃、開發與維護。
4. 分析資料並產出可行的方案與洞見報告。
5. LLM Model 相關應用服務開發
6. LLM Model 相關模型訓練

VI.申請結果公告

1. 開放查詢申請結果
申請結果預計於本校受理申請表件後約 1~2個月後公布。申請者請於開放查詢申請結果期間，逕至報
名系統申請查詢錄取結果。

2. 寄發錄取通知書
申請結果公布後，本校將以電子郵件通知申請者結果，並以專函寄發紙本錄取通知書，亦可逕上報名
系統申請查詢，查詢錄取通知郵寄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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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報到及註冊入學
 
1. 錄取生應依錄取通知書之規定，在指定期限內線上填寫「外國學生入學意願確認表」回覆給本校國際
暨兩岸合作處，以便安排宿舍申請及接機等服務。逾期未回覆者，將無法安排以上服務，考生不得異
議。 

2. 已回覆「外國學生入學意願確認表」之錄取生，應依錄取通知規定時間辦理註冊手續，註冊時應繳交
下列文件，未繳交者不得註冊入學： 

(1) 護照（正本驗畢發還）及中華民國簽證頁影本 1 份。 
(2) 學歷證明文件正本（經學歷授予學校所在地之中華民國駐外館處或相關規定單位驗證正本 1 份；

學歷證明文件若為臺灣學校所授予，則不需經由駐外機構驗證）。若畢業證書是中、英文以外的語
文，應附經公證之中文或英文翻譯本。 
A. 學士班錄取者：高中畢業證書。 
B. 碩士班錄取者：學士畢業證書。 
C. 博士班錄取者：碩士畢業證書。 
D. 學士班轉學生錄取者：大學修業或專科畢業證書。 

(3) 歷年成績單正本（經成績單授予學校所在地之中華民國駐外館處或相關規定單位驗證正本 1 份；
若成績單為臺灣學校所授予，則不需經由駐外機構驗證）。若畢業證書是中、英文以外的語文，應
附經公證之中文或英文翻譯本。 
A. 學士班錄取者：高中歷年成績單。 
B. 碩士班錄取者：學士歷年成績單。 
C. 博士班錄取者：碩士歷年成績單。 
D. 學士班轉學生錄取者：學士歷年成績單。 

持大陸地區學歷者，應依「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辦理。 

持香港或澳門學歷者，應依「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辦理。 

持其他地區學歷者： 

1. 海外臺灣學校及大陸地區臺商學校之學歷同我國同級學校學歷。 

2. 前二項以外之國外地區學歷，應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規定辦理。但設校或分校於
大陸地區之外國學校學歷，應經大陸地區公證處公證，並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
民間團體驗證。 

註：畢業證書、成績單等相關文件驗證事宜請逕自向所在國的中華民國（臺灣）駐外館處詢問，如該
國無中華民國駐外館處，請至鄰近中華民國駐外館處。駐外館處網站請至外交部網站查詢
（http://www.taiwanembassy.org）。 

(4) 外國學生註冊時應檢附已於國外自行投保自入境當日起至少六個月效期之醫療及傷害保險書，文
件應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如已具有我國全民健康保險，則檢附辦理相關保險之證明文件。具正
式學籍學生有關健康保險事宜，請洽詢本校國際暨兩岸合作處（電話：+886-4-23590121分機 28509；
電子信箱：isas@thu.edu.tw）。 

  

mailto:isas@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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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其他相關規定
1. 本校辦理外國學生招生事務，除宣傳推廣及協助學生辦理來臺相關必要程序外，本校並未委由校外機

構、法人、團體或個人辦理招生事務，並適時確認其是否向外國學生收取不合理之費用、成立借貸關
係或其他違反相關法令之情形，必要時得向申請之外國學生查核。

2. 本校自行或委由校外機構、法人、團體或個人辦理外國學生招生相關事項，須提供與入學規定、招生
簡章或相關規定一致之資訊。

3. 凡報名本申請入學者，即表示同意授權東海大學，運用其個人及相關成績資料於本招生試務、註冊入
學、相關研究使用及提供報名學系等相關單位使用，其餘均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辦理。

4. 入學許可並不保證簽證取得，簽證仍須由中華民國駐外機構核給。

5. 報名資料不全，經通知後未於限期補正者，將視為報名資格不符。

6. 如經發現錄取新生有申請資格不符、舞弊情事或所繳證件有偽造、變造、假借、塗改、冒用、不實或學
歷資格不具合法效力等情事，即取消其錄取資格或開除學籍，亦不發給任何有關學業證明。如係在東
海大學畢業後始發現者，除勒令繳銷其學位證書，公告取消其畢業資格外，並應負法律責任。

7. 外國學生保留入學資格、轉學、轉系、休學、退學及其他學籍、學業、生活考核等事項，依本校學則暨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參考網址：https://csr.thu.edu.tw/regulations/。

8. 外國學生不得申請就讀我國大專校院所辦理回流教育之進修學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其他僅於夜間、
例假日授課之班別。但外國學生在臺已具有合法居留身分者或其就讀之班別屬經教育部專案核准之課
程者，不在此限。

9. 本校學士班學生除須於修業年限內修畢所屬學系（組）規定應修學分外，尚須通過學校及學系規定之
外語能力畢業門檻，方能畢業。

10. 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同級同類學校畢業生，以同等學力資格
入學本校學士班後，依本校學則規定應於規定修業年限內增加其學士班應修畢業學分數 12學分。

11. 本申請入學係依據「東海大學學則」及「東海大學外國學生入學規定」辦理。

12. 本簡章若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令規定及本校招生委員會決議辦理。

https://csr.thu.edu.tw/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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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實用資訊 
1. 學雜費收費標準(每一學期) 
下表學雜費收費標準供參考用，幣別為新臺幣，實際收費標準以本校會計室網頁公告為準
( http://account.thu.edu.tw/web/tuition/tuition.php?lang=zh_tw )。 
(1) 研究生、博士生  

碩士專班 
學院 系所 合計/單一學期 

工學院 數位創新與資訊科技產學碩士專班 NT$67,547元 

2. 每學期估計費用 
包括書籍、住宿、保險等僅供參考，實際收費標準以本校會計室網頁公告為準
( http://account.thu.edu.tw/web/tuition/tuition.php?lang=zh_tw )所有費用以新臺幣為準，美金僅為概算(1
美金≒30新台幣)。 

項目 費用估計/單一學期(以六個月計算) 

平安保險費 NT$235元 （US$ 8）/ 單一學期 

外學生健保費 NT$4,956元 （US$ 167）/ 單一學期 

電腦與網路通訊使用費 NT$550元 （US$ 19）/ 單一學期 

住宿費 NT$10,200元~29,500元（US$ 340~984）/ 單一學期 

書籍費 NT$5,000~8,700（US$ 167~290）/ 單一學期 

生活費 NT$48,000~60,000（US$ 1,600~2,000）/ 單一學期 

單一學期估計花費 NT$68,950~103,941（US$2,299~3,465）/ 單一學期 

3. 獎助學金申請資訊 
符合新型專班申請條件，由本校及合作廠商共同甄選及錄取之新型專班學生，經審核通過將於行政院
國家發展基金以及合作企業提供產學獎助金給學生，惟已領取台灣政府其他獎助學金者，不得重複申
請。 

※學生於申請時需簽屬切結書以明示其本人瞭解及同意本專班相關規定及義務。 

※學生於就學期間領取政府及企業獎助，畢業後即具有一定期間的留臺就業義務，與領取企業生活津貼

期程相同；即領取企業 2 年生活津貼者，必須於該企業工作義務 2 年。 

(1) 國際產業人才教育專班(新型專班)之產學獎助金包含： 

(A) 學生初次來臺的必要行政費用(檢附收據核銷，上限新台幣 1 萬元)：來臺前的健康檢查費用、

簽證費用及文書驗證費用，由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提供。 

(B) 來臺單程機票：由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提供，以直航之經濟艙單程機票，上限為新台幣 9,000

元。 

(C) 第二年學雜費補助：擇優補助本專班 7 成人數新台幣 100,000元學雜費。 

(D) 生活津貼：由合作企業提供每人每月新台幣 10,000元整。(依整體課程安排，規劃於第一學年

第一學期至第二學年上學期止核發生活津貼)。 

(E) 實習津貼：由企業提供每人每月新台幣 30,000 元整。(因產業實習規劃於第二學年下學期實

施，故僅於第二學年下學期期間核發實習津貼)。 
  

http://account.thu.edu.tw/web/tuition/tuition.php?lang=zh_tw
http://account.thu.edu.tw/web/tuition/tuition.php?lang=zh_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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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學生因故中途退出專班或畢業後未履約就業，所受領的國發基金補助與企業津貼之繳還原則如

下表：

情況 國發基金補助與企業津貼之繳還原則說明 

可歸責於學
生之原因 

(1) 就學期間因個人因素申請轉學、轉系、休
學返國，或學校依學則退學、開除學籍等
情形。 必須返還已核發產學獎助金之全額費用，以

及至終止就學前的已核發津貼之費用。 (2) 學生學習表現不佳，未通過學校及企業評
核標準，經學校輔導後仍無改善，致企業
不予聘用者。

(3) 畢業後未至企業履行就業義務，以及未滿
應盡就業義務年限者。

學生於就業期間未滿應盡義務年限，應依其
未就業之月數比例繳還產學獎助金及企業
津貼。(不滿一月者，以一月計) 

不可歸責於
學生之原因 

(1) 合作企業因營運調整，於學生畢業時無職
缺可聘用之情形。

(2) 學生因死亡、重大疾病、意外事故，且經
醫院開立證明不能繼續就學或就業之情
形。

(3) 學生因事故致家庭巨變無法繼續就學或
就業，經學校查證屬實並通報企業之情
形。

4. 住宿資訊
東海大學外籍學位生皆可申請宿舍，新生皆保障住宿，惟本校無法為夫妻或家庭安排住宿。相關訊息
可至本校學務處住宿輔導組網頁查詢
（https://dorm.thu.edu.tw/web/about/page.php?lang=zh_tw&scid=8&sid=6 ）。

5. 學習中文
錄取生入學後，本校將提供每週 4 小時的免費華語課程。亦可另自費於本校華語中心申請修習華語
相關課程。
針對華語不佳之境外生（以來自非華語地區之國際生為主），提供量身訂做的課後輔導課程，由高年
級來自該地區的學長姐擔任小老師，加強其重點專業課程，如微積分、統計學、會計學、化學等科
目，輔導其專業科目。

華語中心聯絡資訊： 
電話：+886-4-23590259；信箱：clc@thu.edu.tw； 
網頁：http://clc.thu.edu.tw/main.php。 

https://dorm.thu.edu.tw/web/about/page.php?lang=zh_tw&scid=8&sid=6
mailto:clc@thu.edu.tw
http://clc.thu.edu.tw/mai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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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相關單位聯絡資訊

(1)東海大學校內單位

東海大學 

電話：+886-4-23590121 
網址：http://www.thu.edu.tw 

提供所有關於東海大學之資訊。 

教務處招生策略中心 

電話：+886-4-23598900 
傳真：+886-4-23596334 
E-mail：admission@thu.edu.tw
網址：http://adms.thu.edu.tw

提供入學諮詢、申請。

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電話：+886-4-23590234 
傳真：+886-4-23590354 
E-mail：course@thu.edu.tw
網址：http://regcurri.thu.edu.tw/

處理學生教務需求，如註冊、發給學生證、成績
單、畢業證書、保留學籍、休學、復學等。

國際暨兩岸合作處 

電話：+886-4-23590121 分機 28509 
傳真：+886-4-23592884 
E-mail：oir@thu.edu.tw
網址：http://oir.thu.edu.tw

統籌外國學生獎助學金、居留證、健康保險、工
作證申請等入學後之輔導相關業務。

(2)其他相關單位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電話：+886-2-23432888 
傳真：+886-2-23432968 
網址：http://www.boca.gov.tw 

簽證與其他相關業務。 

內政部移民署 

電話：+886-4-22549981； 
網址：http://www.immigration.gov.tw 

申請換發外僑居留證。 

教育部 

電話: +886-2-77366666 
網址 http://www.edu.tw 

提供留學臺灣之各式資訊。 

外國人在臺灣 生活資訊服務網 

電話: +886-800-024-111 

網址: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 

提供在臺外國人各項資訊。 

http://www.thu.edu.tw/
mailto:admission@thu.edu.tw
http://adms.thu.edu.tw/
http://oir.thu.edu.tw/
http://www.boca.gov.tw/
http://www.immigration.gov.tw/
http://www.edu.tw/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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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校園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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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考生個人資料蒐集、處理及利用告知事項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為確保您的個人資料，隱私及權益之保護，請詳細閱讀

東海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個資法第 8條及第 9條規定所為以下「考生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

事項」。 

一、機構名稱：東海大學。 

二、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 

基於辦理本校招生入學考試相關之試務、資（通）訊與資料庫管理、統計研究分析、註冊入學後之學

生資料管理及相關或必要工作之目的。 

三、個人資料蒐集之方式： 

透過考生親送、郵遞、傳真或網路報名而取得的考生個人資料。 

四、個人資料蒐集之類別： 

包括姓名、國民身分證或居留證或護照號碼、生日、相片、性別、教育資料、緊急聯絡人、住址、電

子郵遞地址、聯絡資訊、轉帳帳戶、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方式等。法定個人資料類別(註)為：

C001、C002、C003、C011、C021、C023、C033、C034、C038、C051、C052、C056、C057、C061、C062、

C064、C072、C111、C132。 

五、個人資料處理及利用： 

(一) 個人資料利用之期間： 

除法令或中央事業主管單位另有規定辦理考試個人資料保存期限外，以上開蒐集目的完成所需之

期間為利用期間。 

(二) 個人資料利用之地區： 

台灣地區（包括澎湖、金門及馬祖等地區）或經考生授權處理、利用之地區。 

(三) 個人資料利用之對象： 

本校各單位及本於完成上開蒐集目的之相關合作單位，包含教育部或其他行政、學術研究機構等。 

(四) 個人資料利用之方式： 

1. 本校進行試務、錄取、報到、查驗、註冊、入學生管理等作業，考生（或家長、監護人）之聯

絡，基於試務公信的必要揭露（榜示）與學術研究及其他有助上開蒐集目的完成之必要方式。 

2. 本校得依法令規定或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依法所為之要求，將個人資料或相關資料提供予相關

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 

六、當事人如未提供真實且正確完整之個人資料，將導致無法進行考試報名、緊急事件無法聯繫、考試成

績無法送達等等，影響考生考試、後續試務與接受考試服務之權益。考生應確認提供之個人資料，均

為真實且正確；如有不實或需變更者，應即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送交本校教務處招生組辦理更正。 

七、考生得依個資法規定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

用；請求刪除。考生得以書面、傳真、電話等方式與本校聯絡（聯絡方式請詳見報名簡章），行使上述

之權利。惟停止蒐集、處理、利用或請求刪除個人資料之請求，不得妨礙本校依法所負之義務。 

註：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代號

http://mojlaw.moj.gov.tw/LawContentDetails.aspx?id=FL010631 

http://mojlaw.moj.gov.tw/LawContentDetails.aspx?id=FL01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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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 113 學年度國際產業人才教育專班(新型專班)入學申請表 

THU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Talents Education Special Program (INTENSE Program) Application Form 

1. Please indicate the program and degree which you are applying 擬申請就讀之系所及學位  

Application Period*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Talents Education Special Program (INTENSE 
Program) 國際產業人才教育專班(新型專班) (2024 年 9 月入學) 

Recent 2-inch photo 

在此黏貼 
2 吋相片 

Enrolment Status 入學身分* □ New student 新生     □ Transfer student 轉學生  

Apply Degree 學位* □ Bachelor 學士     □ Master 碩士     □ Ph.D.博士 

Priority 1 第 1 志願    

Priority 2 第 2 志願   

2. Personal Information 個人資料 

Applicant’s Name 
Chinese 中文姓名

* 

 
(If  applicable. 如沒有者請選擇「無」) 

English 
英文 

 
(Last/Family name) 

 
(First/Given name) 

※All names should be written/listed as printed in passport 請依護照上姓名填寫。 
Passport /ID 

Number 
護照號碼* 

 Nationality  
國籍*  

If  you don’t have passport please fill in your ID number. 若無護照請填寫身分證號碼。 
Date of  Birth 
出生日期* 

             /         / 
(year 年/month 月/day 日) 

Gender 
性別* □ Male 男   □ Female 女 

E-mail 電子郵件*  
(Please fill in your current email address請填入常用之電子郵件信箱) 

Mailing Address 
通訊地址* 

詳細地址(Address in full)                                                                           

城市/省份或洲別(City/State or Province)                                                              

國家(Country)                                                 郵遞區號(Zip/Postal Code)            

Permanent Address 
永久地址* 

□ Same as above 

詳細地址(Address in full)                                                                           

城市/省份或洲別(City/State or Province)                                                              

國家(Country)                                                 郵遞區號(Zip/Postal Code)            

Telephone 
電話* 

+       -       -              
(+Country code - Area code – Number) 

Cell phone 
行動電話 

+        -                        
(+Country code – Number) 

Applicant’s Father 
申請人之父親* 

Name 
姓名  Nationality 

國籍  Country of  birth 
出生地  

□ 具中華民國國籍(Please tick the box if  your father hold the R.O.C. nationality.) 

Applicant’s Mother 
申請人之母親* 

Name 
姓名  Nationality 

國籍  Country of  birth 
出生地  

□ 具中華民國國籍(Please tick the box if  your mother hold the R.O.C. nationality.) 

Contact Person 
聯絡人 

Name 
姓名  Relationship 

與申請人關係  

E-mail 
電子郵件  

Telephone 
電話 

+        -        -                         (+Country code - Area code - 
Number) 
Cell phone 行動電話 +        -                         (+Country code - 
Number) 

3. Education Information 教育背景* 

 Full Name of  School 
學校名稱 

Location (City and 
Country) 

學校所在地 

School Period 
修業期間 

(mm/yyyy ~mm/yyyy) 

Major 
主修 

Degree/Diploma 
學位/文憑 

Secondary School 
中等學校      

University/College 
大學/學院      

Graduate Institute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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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 the highest-level certificate obtained (or 
anticipated)? 已獲得(或即將取得)的最高學

歷證明文件為何？ 

□ High School 高中 Form 5 (11th grade) 
□ High School 高中 Form 6 (12th grade) 
□ Bachelor 學士  □ Master 碩士  □ Doctorate 博士 
□ Others 其他                  

□ Obtained 已獲得 
□ Anticipated 即將取得 

4. Chinese Proficiency 中文語言能力* 

Have you ever learned Chinese? 
是否學過中文？ 

□ Yes是     □ No否  

Where? 學習中文環境                         For how long? 學習中文多久?               
※Please provide the class hours certificate (if  any) 請提供學習時數相關證明(如有)。 

Have you ever taken any proficiency 
test in Chinese? 
您是否參加過中文語文能力測驗? 

□ Yes是     □ No否 

Name of the test測驗名稱                                     Score 分數                
※Please provide the test score certificate 提供測驗成績證明。 

Self- evaluation of  Chinese 
Proficiency  
中文語言能力自我評估 

Listening 聽 □ Excellent 優 □ Good 佳 □ Average 尚可 □ Poor 差 

Speaking 說 □ Excellent 優 □ Good 佳 □ Average 尚可 □ Poor 差 

Reading 讀 □ Excellent 優 □ Good 佳 □ Average 尚可 □ Poor 差 

Writing 寫 □ Excellent 優 □ Good 佳 □ Average 尚可 □ Poor 差 

5. English Proficiency 英文語言能力* 

Have you ever taken any proficiency 
test in English? 
您是否參加過英文語文能力測驗? 

□ Yes是    □ No否 

Name of the test測驗名稱                                     Score 分數                
※Please provide the test score certificate 提供測驗成績證明。 

Self- evaluation of  English 
Proficiency 
英文語言能力自我評估 

Listening 聽 □ Excellent 優 □ Good 佳 □ Average 尚可 □ Poor 差 

Speaking 說 □ Excellent 優 □ Good 佳 □ Average 尚可 □ Poor 差 

Reading 讀 □ Excellent 優 □ Good 佳 □ Average 尚可 □ Poor 差 

Writing 寫 □ Excellent 優 □ Good 佳 □ Average 尚可 □ Poor 差 

6. Conditions of  Financial Assistance 財力支援狀況* 

Please indicate the sources of  the financial assistance during your study at Tunghai University. 在本校求學期間費用來源。 
*Not including THU International Student Scholarship. 
□ Personal Savings 個人儲蓄 Please enclose the financial statment (within the last three months)..請附上最近三個月內銀行開立

財力證明。 
□ Family Assistance 家人支援 Please enclose the financial statment and the financial affidavit. (within the last three months) 請附

上最近三個月內財力證明及財力保證書。 
□ Taiwan Scholarship「臺灣獎學金」If  you have been granted this scholarship, please enclose the certificate of  your Taiwan 

Scholarship. 已獲有「臺灣獎學金」者才能點選此項，並請附上獎學金證明。 
□ Other Sources 其他來源                           ，Full scholarships provided by a government agency or private organization. Please 

enclose the certificate of  the scholarships. 請附上政府或民間機構提供全額獎助學金之證明。 

7. THU International Student Scholarship 東海大學外國學生獎助學金 

“Tunghai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Student Scholarship” is granted to applicants by the Scholarship Committee of  THU who review 
and evaluate application documents submitted by applicants, so applicants do not need to complete a separate application form for this 
scholarship. The category and the amount of  the scholarship will be decided and granted by the Scholarship Committee. Those who 
have received “Taiwan Scholarship” are not eligible to apply for “Tunghai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Student Scholarship” 
「東海大學外國學生獎助學金」由本校獎助學金委員會依入學申請文件進行審查並核給獎助學金，申請者不需另外填寫

獎助學金申請表；錄取者之獎助學金項目和額度經獎助學金委員會審議後核定；唯已獲得「臺灣獎學金」者，不得再申

請本校獎助學金。 
※Are you going to apply for the “Tunghai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Student Scholarship” while you apply for admission to Tunghai 

University？你是否欲同時申請東海大學外國學生獎助學金？ 
□ No. I will not apply for the THU International Student Scholarship.  否，我不需申請東海大學外國學生獎助學金。 
□ Yes. I would like to apply for the THU International Student Scholarship.  是，我要申請東海大學外國學生獎助學金。 

I declare that I am the person who completed this application form and that all the information enclosed in this form is 
guaranteed to be truthful and accurate after a thorough check before submission. 
以上資料確由本人填寫，並經詳細檢查，保證誠實且正確無誤。 

Applicant’s signature申請人簽章：                               Date日期：                      (YYYY/MM/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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